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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四川省平昌县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实行“四查四看”，取得较好效果。
    一查责任制，看领导是否重视。县政府主要领导与各乡（镇）长、县林业局长与各乡（镇、场）林业站长签订了森林防火双向目标责任书56份，县教育文化体育局与各中小学校长签订护林防火责任书150余份。落实了各级政府及其行政首长森林防火责任制。
    二查隐患，看排查是否彻底。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、隐患排查活动，全县书写森林防火标语5000多条，出动宣传车20辆（次），印发宣传资料和护林防火公约10000余份。增强了林区干部群众防火意识，排查和清除各种森林火灾隐患，加强重点防火区火源管理。切实做到宣传不走过场，排查不留死角，整改不留后患。
    三查措施，看防火设施是否落实。组织林场职工群众开展防火演练，增强大火扑救能力。新建防火了望台1座，购置柴刀500余把，防火铲700余把，风力灭火机20台，打水枪50支，防火服150多套等防火设施。落实《森林防火预案》各项措施，认真作好时刻扑救森林火灾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准备工作。
    四查岗位，看值班人员是否到位。各乡镇、林场、森林公安科等单位坚持24小时值班，坚持领导带班制度；严禁值班岗位人员漏岗、缺岗，擅离职守；保证通讯畅通，坚持24小时安全报告制，严禁迟报、瞒报、漏报火情。


